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田政行复〔2025〕41号
陈*：

你对*中心于2025年5月27日作出的《关于请提供陈*同志在国有农垦企业工作期间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告知函》不服，分别于2025年5月30日、2025年6月21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（行政复议案号分别是：田政行复〔2025〕37号、田政行复〔2025〕39号）。针对上述二案，本机关分别于2025年6月6日、2025年6月24日做出《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》（田政行复〔2025〕37号）、《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》（田政行复〔2025〕39号）。上述两份行政复议决定书分别于2025年6月10日、2025年7月1日通过线上方式送达给你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一条规定：“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，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”行政复议具有公正高效、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，是解决“民告官”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，也是维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。但行政复议资源是有限且宝贵的公共资源，应当用来保护真正需要救济的申请人合法权益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理性维权，合理表达诉求，不可以反复多次提出重复的行政复议申请，不仅挤占了行政资源，导致真正需要救济的申请人难以及时获得救济，也造成程序空转和行政复议资源的浪费。本机关经审查申请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，发现申请人仍是对*中心于2025年5月27日作出的《关于请提供陈*同志在国有农垦企业工作期间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告知函》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即本案与申请人提出的田政行复〔2025〕37号、田政行复〔2025〕39号行政复议申请，系同一申请人对同一被申请人的同一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重复申请。
综上，你的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一条、第三十条的规定，对你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为避免浪费行政资源，今后对于你提交的涉及上述争议的相同或类似行政复议申请材料，本机关不再重复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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